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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线下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目的与依据）为进一步落实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者主体责任，促进网约车行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提升网约车经营者服务水平，依据《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经营者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部门职责）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统筹实施本规定。
各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本规定。
第四条（管理主体）网约车经营者线下服务监管由其服务机构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第五条（线下服务）网约车经营者线下服务机构和服务能力应当与其规模相匹配并符合以下规定：
（一）拥有固定办公场所：初次申请或日均订单量在1万及以下的，办公场所面积不得低于100㎡；日均订单量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办公场所面积不低于200㎡；日均订单量在10万及以上的，办公场所面积不低于300㎡；
办公场所租赁取得的，租赁期限一年以上。
（二）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初次申请或日均订单量在1万及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城市负责人及3名职能人员；日均订单量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城市负责人及6名职能人员；日均订单量在10万及以上的，至少配备1名城市负责人及10名职能人员；
职能人员至少包括1名处理投诉专职人员及1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专职管理人员均应以网约车经营者名义参加社会保险，城市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还应取得《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
（三）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外商投资网约车经营的，除符合上述规定外，还应当符合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条（申请材料）拟申请网约车经营许可的，针对上述第五条具备相匹配的服务机构和服务能力，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以自有场所经营的，提供办公场所房产证复印件。以租赁场所经营的，除办公场所房产证复印件外，还需提供场所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不少于1年，房产证及租赁合同地址应与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地址一致；
（二）专职管理人员信息列表，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
（三）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经营合同管理、员工劳动合同管理、车辆管理、从业人员管理、运营服务规范、投诉处理台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档案管理制度等；
（四）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专职管理人员）网约车线下服务应当由网约车经营者直接实施。 
网约车经营者专职管理人员应当常驻本市办公，不得在多个城市兼任。网约车经营者城市负责人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三日将接任人员信息告知服务机构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八条（地址变更）网约车经营者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地址应与实际办公地所保持一致，实际办公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后五个工作日内告知服务机构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九条（运营要求）网约车经营者应当积极落实承运人主体责任，提高线下服务能力，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线下服务能力应当覆盖到所有经营区域，并积极配合行政监管工作；
（二）要严格驾驶员、车辆资质审核管理，不得招募未取得合法资质的驾驶员、使用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开展运营服务；
（三）规范驾驶员判责行为。判责依据应依法合规，确保公平、公正，并为驾驶员提供便捷有效的申诉、解释、复核渠道；
（四）承担主要经营风险，不得通过以租代购、收取高额风险抵押金等方式向驾驶员转嫁或者变相转嫁经营风险。履行风险告知义务，与驾驶员签订经营风险告知书，确保理性从业。对于涉及驾驶员的车辆租赁押金等纠纷要积极协调化解，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
第十条（服务质量保障）网约车经营者应当建立乘客投诉处理制度，提高投诉办理质量，公开投诉渠道。
第十一条（执法检查）网约车经营者服务机构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结合执法检查、专项检查等对线下服务情况进行日常监管并根据监管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第十二条（定义） 各县（市）指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和昆山市。
第十三条（施行时间）本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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